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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第 42 号法律公告 

B658     第 1 条 

2020 年第 42 号法律公告 

《2020 年税务条例（修订第 50A 条）公告》 

( 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根据《税务条例》（第 112章）第 50A（16A）(B)条作出) 

1. 生效日期

本公告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

2. 修《税务条例》

《税务条例》（第 112章）现予修订，修订方式列于第 3条。

3. 修订附表 17D（释义）

第 50A（7）条——

废除

在“分”之后的所有字句

代以

“率——

（a） 就该款（a）段而言——是 25%；

（b） 就该款（b）段而言——是 0%；及

（c） 就该款（c）段而言——是 0%。”。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

刘怡翔 

2020年 4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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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第 42 号法律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释 

B6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条 

 

注释 

1. 《税务条例》（第 112章）（《条例》）第 50A（1）条，为控制人一词下的定义，该词在

《条例》第 8A部中使用。按照该定义（a）、（b）（ii）及（c）（ii）段，对某实体

（实体甲）或另一特定实体行使控制权的若干人士，须视为实体甲的控权人。 

2. 《条例》第 50A（6）条为控权人的定义，作进一步阐述，届时就于法团、合伙或信托

的某实体，或其他实体而言，谁人会被视为对该实体行使控制权的人。 

3. 本公告修订《条例》第 50A（7）条，将《条例》第 50A（6）（b）及（c）条所述的指

明百分率，由 25%下调至 0%。第 50A（6）（b）及（c）条分别关乎于合伙及信托的实

体。 

4. 《条例》第 50A（6）（a）条所述的指明百分率，维持在 25%，该条关乎于法团的实

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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